
档案常见问题答疑 

Q: 新生入学如何提交档案材料？ 

（一） 国内本科及研究生新生档案，如是新生自带的，由学生事务与发展中心新生年级团队、

新生辅导员负责，以行政班级为单位，统一接收。 

（二） 新生档案，如是通过邮寄的，由学生事务与发展中心学生档案专职老师接收（研究生

档案自愿转递我校）。 

（三） 最后由学生事务与发展中心学生档案专职老师负责，对两类接收档案信息进行及时汇

总，确保数目齐全。若档案有破损和拆分现象，宁波诺丁汉大学有权退回，由送交单

位按要求重新组织和办理。 

Q: 学生毕业（结业、肄业）、转学、退学或出国等学籍变动发生后，档案转递如何办理？ 

（一） 学籍正常毕业的学生，其档案去向统一由就业指导办公室提供。 

 毕业生档案只能公对公转移，不可自取。 

 海外升学学生的档案派回原生源地。 

 就业的学生，就业单位不具备档案保管资格的，选择派回原生源地或就业单位所在

的人才市场。 

 就业单位具备档案保管资格的，档案派往就业单位。 

（二） 转到其他学校学习的学生，学生事务与发展中心应当在接到教务办公室的学生转

学通知后须及时联系学生，让接收方学校开具调档函到学生事务与发展中心。学生事务与

发展中心在收到调档函后按规定寄发或送交。 

（三） 由其他学校转入我校的学生，由学生事务与发展中心发调档函到对方学校调去学

生的档案，或是转出院校自行将学生档案进行转递寄送，或由经办人员及时送交至学生事

务与发展中心。学生事务与发展中心依申请将回执寄回对方。 

（四） 被退学或者主动申请退学的学生，其档案由学生事务与发展中心在征求学生本人

意见后，在收到接收单位调档函之后，按规定寄送至该单位代管。或者直接寄送至学生家

庭所在地的人事部门管理。 

（五） 对于留级或未能顺利毕业的学生，其档案将统一归整至下一级学生的档案集中。 

注意：学生档案在校外转递必须使用统一印制的专用档案袋，经严格密封后通过 EMS邮递进行

寄送、转递，学生不得自行拆封。 



Q: 如何查看档案派遣去向？ 

 学生登录就业办相关系统查询档案去向。 

Q： 如何确认档案已经派遣到档案派遣地了呢？ 

 本人联系档案接收单位，核实档案是否已到。 

 

额外信息：大学生档案材料有哪些？ 

（一）毕业材料：各院系和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的毕业生登记表、学生体检表、学习成绩单、学位

证明、论文评阅审批表、毕业生就业报到证（白联）体育课成绩证明、中国文化课成绩证明等各

类材料； 

（二）奖励材料：各院系和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获得的校级以上表彰奖励活动

中形成的各种材料（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优秀毕业生、各项奖学

金等评审证明材料）； 

（三）处分材料：教务办公室和后勤保卫处提供的学生在校期间违反校纪校（包括学术方面）、

触犯国家法律等形成的各类处分材料；  

（四）组织材料：各学院党总支和校团委提供的学生在校期间党团材料。入党材料包括入党志愿

书、入党申请书、外调材料、思想汇报和转正申请书。团员材料包括入团志愿书、申请书、团员

登记表、团员证、退团材料。 

（五）更正材料：相关部门提供的更改姓名、民族、出生日期、入党入团时间、参加工作时间等

材料，个人申请、组织审查报告及所依据的证明材料、上级批复等材料；  

（六）可供组织参考的其他材料，如宁波诺丁汉大学学生登记表、学生在校期间获得的各类专业

技能证明材料等。 

 

更多关于档案的咨询，请联系学生事务与发展中心 DCL@nottingha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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